附件4

关于部分检验项目的说明

1、糖精钠(以糖精计)

糖精钠是食品生产中常用的甜味剂。《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14）中规定，杨梅产品中不得使用糖精钠。杨梅中检出糖精钠的原因，可能是种植户或销售商为增加产品甜度，从而超范围使用甜味剂。

2、铅（以Pb计）

铅是最常见的重金属元素污染物之一。铅可在人体内积累，长期摄入铅超标的食品会严重影响大脑和神经系统，尤其会对儿童造成智力发育障碍和表现行为异常。在抽检中发现2批次姜中的铅超标，可能是由于姜属于根茎类蔬菜，在种植过程中更加容易对环境中铅元素的富集而造成食用农产品中铅元素的超标。

3、镉（以Cd计）

镉是有毒的重金属。镉被人体吸收后，容易造成骨质疏松、变形等一系列症状，长期摄入更是会影响人的造血、神经、肾脏和其他器官的功能，给人体的健康带来极大危害，对儿童的危害尤甚。

在抽检中发现2批次蔬菜检出镉（以Cd计）超标，可能的原因是环境污染：可能通过矿山开采、工业污染或农产品应用（如肥料）释放入环境的土壤、水中，植物性食品、水产品和动物性食品的内脏更易富集；生产加工过程污染。

4、倍硫磷

倍硫磷是一种广谱速效的长效杀虫剂，对多种害虫有效，主要起触杀的胃毒作用，残效期长，对螨类效果不如甲基对硫磷，主要用于防治大豆食心虫，棉花害虫，果树害虫，蔬菜和水稻害虫，对于防治蚊，蝇，臭虫，虱子，蟑螂也有良好效果。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2763-2021）中规定，倍硫磷在豆类蔬菜中的最大残留限量值为0.05mg/kg。豇豆中倍硫磷超标的原因，可能是果农对使用农药的安全间隔期不了解，从而违规使用农药所致。

5、咪鲜胺和咪鲜胺锰盐

咪鲜胺锰盐又叫咪鲜胺锰络合物，是由咪鲜胺与氯化锰复合而成，其防病性能与咪鲜胺极为相似。咪鲜胺和咪鲜胺锰盐在实际农业生产中的病害防治效果几乎相同，作用范围也基本相同。咪鲜胺锰盐具有内吸、传导、预防、保护、治疗等多重作用，属于咪唑类杀菌剂，对子囊菌引起的多种作物病害有特效。但如果寻找两者的异同，那么咪鲜胺锰盐的活性相对高于咪鲜胺，也就是病害防治效果会更好，因为咪鲜胺锰盐中锰盐的加入可以更好地促进光合作用，提高新陈代谢，增加糖分。同时，咪鲜胺锰盐在性上具有较高的属性，适用于咪鲜胺乳油使用时易发生药害的作物。《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2763-2021）中规定，山药中的咪鲜胺和咪鲜胺锰盐最大残留限量值为0.3mg/kg。

山药中咪鲜胺和咪鲜胺锰盐超标的原因，可能是果农对使用农药的安全间隔期不了解，从而违规使用农药所致。

6、毒死蜱

毒死蜱是一种具有触杀、胃毒和熏蒸作用的有机磷杀虫剂。GB 2763-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中规定芹菜残留量为0.05mg/kg。食用毒死蜱超标的食品，可能会引起头昏、头痛、无力、呕吐等症状。蔬菜中毒死蜱超标的原因，可能是菜农为快速控制虫害加大用药量，或未遵守采摘间隔期规定，致使上市销售时产品中的药物残留量未降解至标准限量以下。

7、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

氯氟氰菊酯又叫三氟氯氰菊酯，高效氯氟氰菊酯是三氟氯氰菊酯的一种高效体。氯氟氰菊酯属中毒拟除虫菊酯类农药。大白鼠急性经口LD50为56～79mg/kg，含量过高或长期暴露对人体会有一定的健康隐患。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1）中规定，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在荔枝中的最大残留限量值为0.1mg/kg。食用农产品中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超标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在农产品的种植过程中违规过量使用或来源于自然环境污染，在水土中积累和富集所致。

8、乙酰甲胺磷

乙酰甲胺磷又名高灭磷，是一种低毒口服杀虫剂，化学式为C4H10NO3PS。具有胃毒和触杀作用，并可杀卵，有一定的熏蒸作用，是缓效型杀虫剂，适用于蔬菜、茶树、烟草、果树、棉花、水稻、小麦、油菜等作物，防治多种咀嚼式、刺吸式口器害虫和害螨及卫生害虫。乙酰甲胺磷属有机磷酸酯类农药，该类农药可以抑制体内胆碱酯酶，造成神经生理功能紊乱，同时其也是环境激素之一，污染水域和土壤，对水生生态系统产生不利影响。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量》（GB2763-2021）中规定，豆类蔬菜中乙酰甲胺磷的限量值为0.02mg/kg。

9、多菌灵

多菌灵又名棉萎灵、苯并咪唑44号，是一种广谱性杀菌剂,对多种作物中因真菌（如半知菌、多子囊菌）引起的病害有防治效果。《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1）中规定，多菌灵在豆类的最大残留限量值为0.02mg/kg。荷兰豆中多菌灵超标的原因，可能是果农对使用农药的安全间隔期不了解，从而违规使用农药。

10、吡虫啉

吡虫啉属氯化烟酰类杀虫剂，具有广谱、高效、低毒等特点。长期食用吡虫啉超标的食品，可能对人体产生危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1）中规定，吡虫啉在香蕉中的最大残留限量值为0.05mg/kg。

香蕉中吡虫啉超标的原因，可能是为快速控制虫害加大用药量，或未遵守采摘间隔期规定，致使上市销售时产品中的药物残留量未降解至标准限量以下。

11、噻虫胺

噻虫胺是一种有机化合物，分子式是C6H8ClN5O2S。噻虫胺是新烟碱类中的一种杀虫剂，是一类高效安全、高选择性的新型杀虫剂，其作用与烟碱乙酰胆碱受体类似，具有触杀、胃毒和内吸活性。主要用于水稻、蔬菜、果树及其他作物上防治蚜虫、叶蝉、蓟马、飞虱等半翅目、鞘翅目、双翅目和某些鳞翅目类害虫的杀虫剂。大白鼠急性经口LD50>5000mg/kg(雌/雄) ，急性经皮LD50>2000mg/kg（雄/雌)，含量过高或长期暴露对人体会有一定的健康隐患。食用农产品中噻虫胺超标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在农产品的种植过程中违规过量使用所致。

12、噻虫嗪

噻虫嗪是烟碱类杀虫剂，具有胃毒、触杀和内吸作用，对蚜虫等有较好防效。少量的残留不会引起人体急性中毒，但长期食用噻虫嗪超标的食品，对人体健康可能有一定影响。《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1）中规定，噻虫嗪在香蕉中的最大残留限量值为0.02mg/kg。

13、吡唑醚菌酯

吡唑醚菌酯是具有保护、治疗和传导作用的杀菌剂。会引起推迟衰老、叶片变绿、对生物和非生物胁迫耐受性更好等生理效应，能更有效低利用水和氮。大鼠急性经口LD50>5000mg/kg，急性毒性分级为微毒级。对皮肤、眼睛和呼吸道等有刺激作用，无人体全身性中毒报道。通过食品摄入一般不会导致吡唑醚菌酯的急性中毒，但长期食用吡唑醚菌酯超标的食品，对人体健康也有一定影响。

14、烯酰吗啉

烯酰吗啉，具有良好保护性能和抗芽孢形成的内吸性杀菌剂。对卵菌纲真菌具有杀灭作用，特别是霜霉科和疫霉属，用于葡萄、马铃薯、番茄和其他作物。急性毒性分级为低毒，经口毒性低，无明显中毒症状，且尚未见中毒报道。
